
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突发公共事件和紧急重大事件

报告制度 

 

为提高昌平校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和紧急重大事件（以下

简称“突发事件”）的综合管理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保障师

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保持学校稳定和促进教育事业持续健康

发展，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教育系统突

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北京市相关预案和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昌平校区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突发事件的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突发事件的报告。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及影响学校安全稳定的事件，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情

况： 

1.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校园内外涉及师生的各种

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请愿以及集体罢餐、罢课、上访、

聚众闹事等群体性事件，民族宗教事件，各类恐怖袭击事

件，师生非正常死亡、失踪等可能会引发影响学校和社会稳

定的事件等。 

2.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

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以及所在地区发生的、严重

影响师生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 



3.事故灾害。包括学校楼堂馆舍内发生的火灾、建筑物

倒塌、拥挤踩踏等重大安全事故，校园重大交通安全事故，

校园水面冰面溺水事故，大型群体活动公共安全事故，造成

重大影响和损失的后勤供水、电、气、热、油等事故，危险

化学品事故，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等。 

4.网络、信息安全事件。主要包括利用校园网络发送有

害信息，进行反动、色情、迷信等宣传活动；窃取国家及教

育行政部门、学校保密信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各

种破坏校园网络安全运行的事件。 

5.自然灾害。包括气象、洪水、地质、地震灾害以及由

地震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等。 

    6. 违法违纪事件。包括昌平校区教职工和学生涉嫌违

纪、违法犯罪行为；昌平校区教职工因工作失误或玩忽职

守，被执纪执法部门查处的事件；校外人员在昌平校区围堵

校门等涉嫌违法、违反学校规定，严重影响昌平校区正常运

行的事件。 

7.影响学校安全与稳定的其它突发事件。 

二、信息报送机制 

（一）信息报送原则 

1.及时：最先发现或接到发生突发公共事件报告的单位

和人员，除执行学校信息报送制度外，应在第一时间内向昌

平校区管委会办公室和保卫处报告，不得延报，第一次通报



时间在事件发生 1 小时内。 

昌平校区各应急处置工作组应立即到位，采取相应处置

措施，并保持通讯通畅。紧急情况求助电话：火灾“119”；

人员伤亡“120”；重大案件“110”。必要时通过昌平校区

信息发布平台和网络等媒体作好播报准备，尽最大可能疏

散、抢救人员。 

2.准确：要全面了解突发事件的起因、性质等基本情

况，并及时以信息形式报告。信息内容要客观翔实，不得主

观臆断，不得瞒报、漏报、谎报。 

3.保密：要针对突发事件的情况，按照保密工作的各项

要求，确保整个事件的信息处理过程不出现失密、泄密情

况。 

4.续报：在事件情况发生变化后，应及时续报事件有关

变化的情况。 

(二)信息报送程序 

1.相关学院或部门的安全负责人为突发事件报告的责任

人。 

2.各部门对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信息和情况

要在第一时间内向昌平校区管委会办公室和保卫处报告。 

3. 昌平校区管委会办公室和保卫处根据突发事件情况，

报主管校领导、校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 

4.突发事件实行事中、事后报告制度，责任人在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及时进行处理，责任人和相关配合部门及时向

昌平校区管委会办公室报告进展情况，昌平校区管委会办公

室汇总突发事件信息报告主管校领导。 

（三）报送要求 

1.报告内容要简明、准确。一般应包括时间、地点、信

息来源、事件起因和性质、基本过程、已造成的后果、影响

范围、事件发展趋势、处置情况、拟采取的措施以及下一步

工作建议等。对突发事件处置的新进展、可能衍生的新情况

要及时续报，处置结束后，要进行总结报告。 

2.在信息报告工作中，可按照先电话报告再书面报告的

原则。书面报告要突出应急处置工作的措施和建议。涉密信

息的报送应遵守相关规定。 

三、本制度由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管委会办公室负责解

释。 

四、本制度自 2018 年 10 月 1日起实施。 

 


